
第三章 磋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

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

理。）

3.1采购项目概况

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127号）、陕西省自然资

源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实施方案〉的通知》（陕自然资发〔2024〕1247 号）、西安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关于转发<陕西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实施方案>的通知》的工作安排，长安区需于2026年6月之前，完

成长安自管区、航天基地管理范围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更新工作。

3.2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服务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614,369.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614,369.00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序号 标的名称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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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安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

资产清查更新工作

1.

0

0

614,369

.00
项

其他未

列明行

业

否 否 否 否

3.2.2服务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长安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更新工作

序号 参数性质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一、项目概况

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127

号）、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实施方案〉的通知》（陕

自然资发〔2024〕1247 号）、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转发<陕西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清查实施方案>的通知》的工作安排，长安区需于2026年6月之前，完成长安自管区、航天基地

管理范围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更新工作。

二、服务内容（包括工作区域、工作内容）

（一）基准时点

本次清查更新基准时点为2023年12月31日，年度更新时点为2025年12月31日。

（二）工作范围

本次长安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更新工作范围为长安自管区、航天基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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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三）工作对象

工作对象为工作范围内的全民所有农用地资源、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全民所有

未利用地资源、未确定使用权人建设用地、矿产资源、全民所有森林资源、全民所有草

原资源、全民所有湿地资源，以及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的集体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四）工作内容

1.实物量清查

利用年度国土变更调查、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

耕地质量分类年度更新与监测、园地分等定级估价、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库、矿产资源国

情调查、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数据和各类自然资源专项调查等成果，全面掌握各类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和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集体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数量、质量、用

途、分布等实物属性信息，形成实物量图层。

2.经济价值核算

按照部、省下发的各类自然资源的资产价格体系，结合长安区的实际情况，形成统

一的基准时点更新和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价格体系，形成价格空间化成果，核算

土地、矿产、森林、草原等资源资产经济价值，形成价值量图层。

3.使用权状况清查
基于地籍调查、确权登记、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矿业权登记信息及发布系统等，理清各

类自然资源使用权主体、类型、来源、年期、权利变化、价款等信息，形成各类自然资源产权图层

。侧重理清国有建设用地、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状况。

三、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

（二）服务范围

长安自管区、航天基地管理范围。

（三）质量要求

符合部、省、市相关文件要求和技术标准要求。

（四）款项结算

分两次付款，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采购人需支付合同价款的40%，成果提交后

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款项的60%。
长安区自管区、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的费用各自承担，参照款项结算方式直接向乙方支付合

同价款。

其他要求：

（一）进度要求

1.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2023年度长安区（自管区和航天基地）全民所有自然

资源资产清查更新工作。

2.2026年6月30日前，完成2025年度长安区（自管区和航天基地）全民所有自然

资源资产清查更新工作。

（二）成果交付要求

按照《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指南》要求，提交以下成果：

1.2023年度、2025年度长安区（自管区和航天基地）各类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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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更新数据集

2.2023年度、2025年度长安区（自管区和航天基地）各类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清查更新图件

3.2023年度、2025年度长安区（自管区和航天基地）各类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清查更新汇总表格

4.2023年度、2025年度长安区（自管区和航天基地）各类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清查工作报告、技术报告

5.2023年度、2025年度长安区（自管区和航天基地）各类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清查质检报告

（三）质量验收标准或规范

1.《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4〕127号）

2.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实施方案〉的

通知》（陕自然资发〔2024〕1247 号）

3.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转发<陕西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实施方

案>的通知》
4.《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指南》等。

 

 

3.2.3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1：

详见磋商文件第六章磋商办法（评分标准）

3.2.4设施设备要求

采购包1：

无

3.2.5其他要求

采购包1：

采购包1： （一）进度要求 1.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2023年度长安区（自管区和航天基地）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清查更新工作。 2.2026年6月30日前，完成2025年度长安区（自管区和航天基地）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更新工作。

（二）成果交付要求 按照《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指南》要求，提交以下成果： 1.2023年度、2025年度长安区

（自管区和航天基地）各类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更新数据集 2.2023年度、2025年度长安区（自管区和航天基地）各

类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更新图件 3.2023年度、2025年度长安区（自管区和航天基地）各类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

查更新汇总表格 4.2023年度、2025年度长安区（自管区和航天基地）各类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报告、技术报告

5.2023年度、2025年度长安区（自管区和航天基地）各类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质检报告 （三）质量验收标准或规范

1.《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127号） 2.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印发〈陕西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实施方案〉的通知》（陕自然资发〔2024〕1247 号） 3.西安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关于转发<陕西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4.《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指南》等。

3.3商务要求

3.3.1服务期限

-第15页-



采购包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

3.3.2服务地点

采购包1：

采购人指定地点

3.3.3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1：

根据磋商文件、响应文件、合同及国家相关标准

3.3.4支付方式

采购包1：

分期付款

3.3.5支付约定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合同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服务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款项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60.00%。

3.3.6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1：

1.合同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或者违反合同项下所作保证的，应向对方承担继续履行、采取修

理、更换、退货等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2.如卖方事先未征得买方同意并得到买方的谅解而单方面延迟提供服

务的情况，将按违约终止合同。 3.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卖方遇到可能妨碍按时提供服务的情况，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拖

延的事实,可能拖延的期限和理由通知买方。买方在收到卖方通知后，应尽快对情况进行评价，并确定是否通过修改合同，酌

情延长服务期。 4、签约双方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而不能执行合同时，履行合同的期限应予延长，其延长的期限

应相当于事件所影响的时间。不可抗力事件系指买卖双方在缔结合同时所不能预见的，并且它的发生及其后果是无法避免和无

法克服的事件，诸如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等。 5、受影响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尽快用书面形式通知对

方，并于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十四(14)天内将有关当局出具的证明文件用特快专递或挂号信寄给对方审阅确认。 6、因合同一

方迟延履行合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迟延行方的相应责任。

3.4其他要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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